台卫发〔2011〕178号
关于做好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市级各有关部门：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关于转发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浙人社发〔2011〕374号）和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卫考办发〔2011〕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我市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报名方式及流程

2012年卫技资格考试考生报名全部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2011年12月20日～2012年1月8日，逾期不再接受。报名网址：http://www.21wecan.com，考生在网上报名后，持本人身份证及网上打印《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一式2份和其他相关证件、材料，于2011年12月21日～2012年1月13日，到各县（市、区）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全市共设立12个报名点，分别为市直报名点、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台州医院报名点、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中心医院报名点、9个县（市、区）卫生局报名点。其他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在椒江的市级及省部属其他企事业单位报考人员,由各单位集中后到台州市卫生局市直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非在椒江的市和省部属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报考人员由各单位集中后到所在地县（市、区）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各报名点初审后在一览表上盖章，并经当地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审核盖章，于2012年1月15日前将所有报名材料送台州市卫生局资格审查。

二、考试收费方式
考生完成现场确认后采用网上支付方式的方式缴纳考试费，截止时间为2012年1月15日。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涉及面广、量大、政策性强、要求高，各报名点卫生及人事部门要广泛宣传张贴或分发考试报名公告，及时将报名信息通知到辖区内，所有医疗卫生单位及每个考生，尽早安排报名时间，集中精力，按时全面完成2012年度考试报名工作。并按照文件规定条件，认真把关，严格审核，确保考试报名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浙江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浙卫考办发

〔201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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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台州考点公告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卫生厅《关于转发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1〕374号）和浙江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浙卫考办发〔2011〕1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市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

（一）参加卫生专业初级资格考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相应专业中专、大专学历，可参加药学、技术专业士级资格考试。

2．取得相应专业中专学历，受聘担任药学、护理、技术士级职务满5年，可参加师级资格考试。

3．取得相应专业大专学历，受聘担任药学、护理、技术士级职务满2年，可参加师级资格考试。

4．取得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可参加药学、护理、技术专业师级资格考试。

5．临床医学（包括中医、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初级资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有关规定，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护理学士级资格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二）参加卫生专业中级资格考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相应专业中专学历，受聘担任医（药、护、技）师职务满7年；

2．取得相应专业大专学历，受聘医（药、护、技）师工作满6年；

3．取得相应专业本科学历，受聘医（药、护、技）师工作满4年；
    4．取得相应专业硕士学位，受聘医（药、护、技）师工作满2年；

5．取得相应专业博士学位。

已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疗机构的医师，参加中级资格考试，须取得该培训合格证书。

凡到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中级资格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具体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市卫生局结合当地实际界定。

对学历或学位的审核，按照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卫生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若干意见的通知》（浙教高教〔2002〕208号），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卫生厅、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医药卫生类高职高专教育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浙教高教〔2002〕107号）等文件规定执行。

报名参加2012年度卫生专业各类别考试的人员，其学历取得时间计算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计算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

二、考试报名

（一）全市共设立12个报名点，分别为市直报名点、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台州医院报名点、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中心医院报名点、9个县（市、区）卫生局报名点。

（二）在椒江的市级及省部属其他企事业单位报考人员,由各单位集中后到台州市卫生局市直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非在椒江的市和省部属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报考人员由各单位集中后到所在地县（市、区）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三）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经网上报名后按规定携带有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报名现场确认，经市、省卫考办审核合格后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四）考生报名时，须提交下列证件及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一式二份；

3．本人近期小二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

4．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聘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已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疗机构的医师，参加中级资格考试，须提供该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7．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五）军队卫生人员按属地管理原则以团为单位集体组织报名。

（六）报名方式与时间：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自2011年12月20日起各地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http:// www.21wecan.com），根据报名须知在网上填写个人报名信息，并打印《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报名截止时间为2012年1月8日。2012年1月4日至2012年1月13日各考点、报名点进行网上报名现场确认工作，考生须持《2012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申报表》及相关的证件、材料进行确认。

（七）缴费方式：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需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http:// 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缴费，缴费截止时间为2012年1月15日。

三、考试级别、专业、科目、方式

（一）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设初级（士）、初级（师）和中级三个级别，共计117个专业。

（二）临床医学（专业代码为301至360）以及中药学初级（士）、初级（师）、中级（专业代码分别为102、202、367）、中医护理学初级（师）、中级（专业代码分别为204、374）等共65个专业的“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能力”4个科目的考试，均采用人机对话的方式进行，其他52个专业的4个科目仍采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考试。

四、考试时间

人机对话考试时间定于2012年5月19、20、26、27日8时30分至10时；11时至12时30分；14时至15时30分；16时30分至18时。

纸笔考试时间定于2012年5月26日、27日9时至11时；下午14时至16时。

五、下列人员不得参加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一）医疗事故责任者未满3年；

（二）医疗差错责任者未满1年；

（三）受到行政处分者在处分时期内；

（四）伪造学历等有关材料或考试期间有违纪行为未满2年。 

各报名点咨询电话：

市直报名点：88536397  

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台州医院报名点：85199629

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中心医院报名点：88526005

椒江报名点：88220460    黄岩报名点：84120979

路桥报名点：82588210    临海报名点：85180732

温岭报名点：86128086    86215940 

玉环报名点：87210051    天台报名点：83881049

仙居报名点：87797013    三门报名点：8333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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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台州市人事局，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台州市卫生局办公室              2011年12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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